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根据《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原为本行提供审计服务的广东中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连续为本行提供审计服务9年。为体现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允地反映本行财务状况，更好地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本行经履行招标程序并根据评标结果，经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决定聘请广东岭南智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行外部审计机构，承接本行财务报表审计及内控评估相关工作。
本行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原本行聘请的广东中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充分沟通，广东中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更换事宜无异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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